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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26007201  
主旨：教育部重申有關代理兵缺期滿，嗣經學校續聘代理原服務留職停薪教師於退伍日  
至其實際復職日前之年資得否併計為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疑義，應依教育部97年4月  
9日台人（三）字第0970052729號函辦理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人事主任 陳瑞齡 送陳/會 112/08/02 13:59:16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意旨係以代理兵缺期滿，嗣經學校續聘代理原服務留職停薪教師於退伍日至其  
實際復職日前之年資得否併計為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疑義，案經教育部釋復以因該  
段年資非屬義務役年資，爰續聘之代理年資亦非屬代理兵缺性質，自不得補繳退撫併計  
為退休年資。     
二、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2.麗山高中 麗山高中各組室 秘書 楊雅茹 送陳/會 112/08/02 14:44:15  
擬：     
一、本案意旨係以代理兵缺期滿，嗣經學校續聘代理原服務留職停薪教師於退伍日至其  
實際復職日前之年資得否併計為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年資疑義，案經教育部釋復以因該  
段年資非屬義務役年資，爰續聘之代理年資亦非屬代理兵缺性質，自不得補繳退撫併計  
為退休年資。     
二、陳閱後公告周知，文存。   

3.麗山高中 校長室 校長 陳汶靖 決行 112/08/03 23:14:13  
如擬   


